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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时  间：2012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:30 

方  式：现场会议 

地  点：合肥市卧云路 163 号公司行政楼一楼报告厅 

主持人：张德进董事长 

序号 议      程 报告人 

一、 宣布会议开始 张德进 

二、 审议会议议案  

 《关于修订〈公司章程〉部分条款的议案》 张德进 

三、 股东提问及董事会答疑 董事会 

四、 现场投票表决（推选监事、股东监票人）  

五、 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张德进 

六、 宣读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律师 

七、 宣布会议结束 张德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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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材料：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证监发„2012‟37）、安徽证监局《转发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

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皖证监函字„2012‟140

号）等要求，结合前期已实施完成了公司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

股本（10 股转增 2 股）方案，公司需要重新修订《公司章程》中部

分条款。具体修订如下： 

1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428,345,372 元。” 

现修订为：“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4,014,446 元。” 

2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：公司的

股份总数为：428,345,372 股，股本结构为：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A股，

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。” 

现修订为：“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：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：

514,014,446 股，股本结构为：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A股，全部为无限

售条件流通股。” 

3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七十七条增加第（六）款：公司章程

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； 

第七十七条原第（六）款顺延至第（七）款。 

4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一百一十三条增加第（八）款：对公

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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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三条原第（八）款顺延至第（九）款。 

5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一百二十二条增加第（三）款、第（四）

款，即： 

（三）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委托理财 

董事会在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，运用公司资产开

展上述活动所涉及的资产总额或成交总额在连续 12 个月内经累计计

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，需经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四）关联交易 

1、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低于 1000万元，由经理办公会审议

决定。 

2、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0 万元）

不满 3000万元的，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低于 5％

的关联交易（提供担保除外），由董事会审议决定。 

3、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金额在 3000万元以上（含 3000 万元），

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 5％（含 5%）以上的关联交

易（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），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

定。” 

6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 “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

式为：举手表决方式或书面表决方式。” 

现修订为：“第一百三十二条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：书面记名

投票表决。” 

7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一百三十九条增加第（十）款：负责

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； 

第一百三十九条原第（十）款顺延至第（十一）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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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原《公司章程》中：“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： 

（一）公司的利润分配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；利润分

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；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

股利；经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。 

（二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，公司应当扣减该

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，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。 

（三）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

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。” 

现修订为：“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： 

（一）利润分配原则:公司的利润分配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

资回报；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。 

（二）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：公司利润分配事项应当

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,中小股东可通过股东热线电

话、网络平台等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和交流。 

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、公司盈利情

况、资金需求提出。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。 

（三）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条件、决策程序和机制：根据生产经

营情况、投资规划、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,确有必要对

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,在独立董事发表独

立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。 

（四）利润分配的形式及间隔期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、股票或现

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,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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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时,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配。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

利润分配。 

（五）现金分红的条件： 

1、在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和公司当年盈利、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

生(募集资金项目除外),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需要

的前提下,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； 

2、在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

计报告和公司当年盈利、但当年存在或未来将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

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(募集资金项目除外)的前提下,扣除上述预计支

出以及满足公司持续经营的费用后,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仍有盈余,

公司可以进行现金分红。 

（六）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：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

理的前提下,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的考虑,当公司股票估

值处于合理范围内,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。 

（七）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，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

所分配的现金红利，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。 

（八）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

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。 

以上议案请审议。 

 

2012 年 8月 18 日 


